
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收费依据
项目名称：户外广告设置

受理单位：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航空分局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及依据：《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空间使用收费实施细则》（市政发〔2006〕114号）

收费标准如下：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空间使用费收费标准表

序

号
户外广告类型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一环线内

（含）

二环线内

（含）
二环线外

1 路牌广告 元/m2.年   160 120

2 T型灯箱广告 元/个.年   800 500

3 楼体顶（立面）广告 元/m2.年 140 120 110

4 楼体霓虹灯广告 元/m2.年 100 90 80

5 单立柱广告 元/个.年 70000

6 电子显示屏广告 元/个.年 7000

7

候车亭、护栏、隔字栏、垃圾

箱、售货柜、街名牌、邮政箱、

路灯、电话亭、报栏、站牌、

书报亭等设施上的街具广告

元/个.年 500

备注：根据《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空间使用费收费实施细则》第二章第七条规定：阎良区的户外广告设置

空间使用费，按西安市二环线外收费标准的50%进行收费。

窗口电话：89083701

二、法定依据

《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三、办事程序

1、申请人在政务中心城管执法分局窗口提交申报材料；

2、申报材料齐全，窗口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登记、受理，并将申请材料移交现场勘验人员进

行现场勘验；

3、现场勘验人员对申报的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按照《西安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规定及

时进行现场勘验并提出意见；

4、城管执法分局政务服务中心根据勘验情况进行审核，并及时填写审批意见；

5、符合户外广告设置标准的，缴纳户外广告设置空间使用费后批准申请，申请人留存申请

表1份，以备查验；不符合户外广告设置标准的，及时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并书面答复意

见。

四、申办材料

1、《航空基地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2份（制式表格，窗口领取）；

2、工商部门核发的广告经营许可证（副本）和营业执照（副本）；

3、广告设计图及效果图（规格16K，实地照片1张）；

4、楼顶、楼体广告媒体租赁协议和楼房承重安全说明；



5、户外广告宣传内容（产品证明）及企业委托证明。

户外广告办理流程图：

窗口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窗口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条件

1、符合受理条件，

窗口受理，出具

《受理通知书》。

责任人：窗口工作人员

电 话：89083701

时 限：1个工作日

1、符合受理条件，

窗口受理，出具

《受理通知书》。

责任人：窗口工作人员

电 话：89083701

时 限：1个工作日

2、审查申报材料，现场查看，提出初审意见。

责任人：雷兵 电话：89080042 时限：2个工作日

2、审查申报材料，现场查看，提出初审意见。

责任人：雷兵 电话：89080042 时限：2个工作日

3、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责任人：徐前华 电话：89080042

时限：1个工作日

3、报分管局领导审批。

责任人：徐前华 电话：89080042

时限：1个工作日

申请人凭发号通知单提交申请材料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3日内出具《补

正材料通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内容。申

请人补正申请材料。

4、经批准同意后，经办人整理项目审批资料，准

予许可，办结告知。

责任人：窗口工作人员 电话：89083701

对不符合法律、法规

要求的，或逾期不能

完成整改完善工作

的，提出不予许可决

定意见。

不符合申报条件，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

书》，说明不予受理原

因。

对需要整改的提出整

改意见，申请人限期

整改完善。（办件计时

暂停）

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不予许

可，材料退回

并书面说明理

由。


